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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檢送本縣111學年度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及縣內介聘
作業相關規定及表件資料，請惠予轉知所屬人員知
悉，請查照。

說明：
 



　

一、  本縣國民中學超額教師介聘他校及教師介聘縣內他校
服務申請作業主要時間如下： 

 (一)積分審查作業：111年5月3、4日(星期二、三)上午9時至
12時、下午2時至4時，假和群國中辦理，逾時不予受理；另
檢附本縣111學年度國民中學教師介聘積分審查送件時間一
覽表，為避免人員群聚，請各校送件人員儘量依表列時間送
件。

 (二)超額介聘公開作業訂於111年5月10日(星期二) 上午9時3
0分至11時、縣內介聘公開作業訂於111年5月10日(星期二)
下午2時30分至4時，假彰泰國中舉行，各申請人應於指定時
間地點到達介聘作業會場，當場以公開方式按科別、積分依
序唱名介聘，未親自到場或未委託他人到場者，改列各科最
後名次辦理，該科介聘結束後到場者不予受理。 

 二、 積分審查原則採計現職學校之相關積分，如110學年度
以前已為超額教師，則保留原服務學校之年資及積分，並請
提供超額介聘之公文文號，俾利審查。

 三、  申請介聘教師及學校人事人員請詳閱相關作業要點及
時程表；申請人請準備相關證件（如戶籍謄本或新式戶口名
簿、教師登記證、派令、聘書、考核通知、獎懲、研習等相
關證明文件）影本各1份（證件正本應送學校人事人員核
對，影本請蓋與正本相符核章並按申請表順序裝訂成冊以利
審核），連同申請表各1紙，於積分審查時憑核。 

 四、  檢附旨揭表件壓縮檔如附，另可得至本縣甄選介聘天
地網頁(網址http:// volunteer.chc.edu.tw/boe/)或至本雲端網
頁【業務專區/檔案下載/02學管科/國中教師超額、縣內、縣
外介聘/】(https://www.newboe.chc.edu.tw/open_file/&2&3
818)下載。


